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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 

（請接背面） 

一、鄰國日本的地理環境與臺灣相似，日本政府於 2009 年由農林水產省特別訂定「森林、

林業再生計畫」，作為當前日本林業發展的施政方針。試論此一計畫的政策目標、原

則與主要計畫內容，並說明那些措施可供我國借鏡。（25 分） 

二、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：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 
林業 
森林生態保育區 
控制幅度（span of control） 
全民造林運動 
產銷監管鏈（chain of custody, COC） 

三、臺灣木材市場以進口居多，國產材所占的比率極少，而林業的發展需要林產業的帶

動，試申論臺灣振興林產業之願景與目標為何？以及有那些可行振興策略？（25 分） 

四、「林下經濟」為最近流行的森林經營概念，惟概念上與「混農林業」、「超限利用」

容易混淆，試論述三者之涵意並比較說明三者之異同。（25 分） 


